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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 

广安办〔2022〕58 号 
 

 

 

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学习 

宣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安委会办公室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有关企事业单

位： 

现将《广元市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学习宣传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2022年6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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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学习宣传工作方案 
     
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

精神，大力宣传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及省市配套实

施方案，扛稳安全发展重任，坚决稳控安全形势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上级决策部署，大力宣传

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及省市配套实施方案，结合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巩固提升年”、安全生产大检查、“护

安2022”监管执法专项行动等重点工作，不断扩大十五条措施宣

传覆盖面、知晓率和影响力，切实推动各级各部门和企业全面树

牢安全发展理念，持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，深化十五条措施落实，

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，为全市安全稳定提

供坚强保障。 

二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组织一次集中学习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要开展一次集

中学习十五条措施行动，将十五条措施纳入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理

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，纳入各级党校（行政学院）党员领导干

部培训重点内容，纳入机关干部学习计划，纳入企业安全生产培

训内容。要通过系统学、原文学、深入学、反复学，真正学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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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透、学通，切实用于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。各级各

部门和企业必须做到集中学习、全员覆盖，领导干部先学一步、

学深一层，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，确保学习质量。

各级各部门应在6月30日前完成全员集中学习。 

（二）制作一本学习手册。各级安办牵头，组织编制安全生

产十五条措施学习手册。市“四大家”领导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

主要负责人的学习手册由市安办统一印制。市安委会成员单位要

编印手册发放至本单位干部职工，确保干部职工全覆盖。各县

（区）安办要组织本辖区各级各类单位编印学习手册，确保党政

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全员覆盖。各级各部门要在

6月30日前制作并发放。 

（三）开展一次全面自查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要对贯彻落实

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进行逐项对照、逐项梳理、逐项自查，逐一

建立台账清单，集中攻坚，彻底解决，从而确保学习贯彻安全生

产十五条措施活动取得显著成效。 

（四）开展一次系列宣传。由各级安办牵头，制作一条公益

短视频、一张宣传海报和一份宣传传单，结合安全宣传“五进”

和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宣传平台，“传统+

新兴”宣传媒体，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标语、

公交站台、商家 LED 屏幕、公交车载电视、出租车顶灯等多种载

体，广泛宣传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，形成立体化宣传格局。 

（五）强化一个举报奖励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《广



 — 4 — 

元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》的宣传，畅通群众监督和媒体

监督渠道。要把举报电话张贴在企业门口或其他醒目位置，增强

对安全生产举报奖励的知晓度。充分发挥企业“吹哨人”的作用，

及时举报处理重大安全隐患，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，引导形成全

社会人人参与、共同监督的氛围，倒逼企业落实十五条措施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，是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，更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

重大民生工程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十五条措施的重

要性和必要性，将学习十五条措施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相结合，和学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相结合，

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动落实，细化宣传措施、

落实专人负责，保障宣传经费，确保宣传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增强宣传实效。各级各部门、各新闻媒体要进一步建

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开拓思路、创新形式、拓展载体，多渠道、多

层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宣传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，不断扩大宣传

覆盖面、知晓率和影响力，形成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，真正让安

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入脑入心，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级各部门要做好学习宣传安全生产

十五条措施的影像、图片、文字等各类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

并于6月30日前报送市安办。同时，将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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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的新举措新成效、好经验好做法实时报送市安办，每季度至

少1条信息。市安办将建立定期调度、宣传通报、举报督查等工

作机制，把此项工作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党政同责考核。 

联 系 人 ： 向 雪 梅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3221380 ， 邮 箱 ：

gysaqscwyhbgs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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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董里市长、许国斌常务副市长、吴勇副市长、蔺开满主任， 

廖煜松副秘书长 

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月 8日 印发  


